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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函
地址：2422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

棟15樓

承辦人：蔣亞倫

聯絡電話：02-8995-3179

電子郵件：allanckny@cip.gov.tw

傳真：02-8521-1651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6月21日

發文字號：原民社字第1100034620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發布令、法規命令條文、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110D021576_110D2012992-01.

odt、110D021576_110D2012993-01.pdf、110D021576_110D2012994-01.pdf、

110D021576_110D2013164-01.pdf)

主旨：「僱用、進用原住民績優機關（構）及廠商獎勵辦法」，

名稱並修正為「超額進用原住民族獎勵辦法」，業經本會

於中華民國110年6月21日11000346202號令修正發布，茲

檢附法規命令條文1份，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正本：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各縣市政府（含各直轄市及金門、連江兩縣）、本會內部

單位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含附件)、本會法規會、本會社會福利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僱用、進用原住民績優機關（構）及廠商獎勵辦法 

修正總說明 
僱用、進用原住民績優機關（構）及廠商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三日以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民衛字第Ｏ九

二ＯＯ三六八四八號令訂定發布，全文共計八條，嗣後歷經一次修正。 

現行本辦法採跨年度認定產生計算上之衝突，且易與行政院訂定之進

用原住民作業要點採年度認定方式不一致，又本辦法既係依原住民族工作

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訂定，則於超出應進用

原住民族之法定比率時，始有獎勵之必要。為使本辦法規定更具明確性，

及釐清超額進用與進用績優本質上之不同，以杜爭議，進而落實原住民族

長期穩定就業之保障，爰擬具「僱用、進用原住民績優機關（構）及廠商

獎勵辦法」修正案，並將名稱修正為「超額進用原住民族獎勵辦法」，其修

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獎勵對象，以符實際需要。（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針對機關（構）及得標廠商採主動通知予以獎勵，而非義務廠商採依

本會辦理期程之申請期間書面申請，並增訂逾期申請之效力規定。（修

正條文第三條） 

三、 參酌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四項，係超出應進用原住民族之法定義務始有

獎勵之必要，原條文機關(構)及得標廠商與非義務廠商標準相同，有

修正必要，爰修正獎勵基準。（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 為達長期穩定進用原住民族之立法目的，增加進用人數計算，以連續

進用原住民族逾九十日且仍在保者，始計入進用比率。（修正條文第五

條） 
五、 為使核發確實，故增加查核機制，倘受獎勵對象查有不實之情事得追

回並限制三年內不得申請。（修正條文第七條） 

 

 

 



超額進用原住民族獎勵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獎勵對象如下： 

     一、依本法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之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

（以下簡稱機關（構）)。 

     二、依本法第十二條規定且國內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之廠商(以下簡稱得標廠

商)。 

     非義務進用之廠商(以下簡稱非義務廠商)，進用原住民族人數達國內員工總人

數百分之一者，得準用本辦法申請獎勵。 

第三條  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應通知符合第四條獎勵基準之機關(構)及得

標廠商予以獎勵。 

     非義務廠商，應於本會公告指定期間內檢附下列文件以書面方式申請獎勵，逾

期申請者不予受理： 

     一、申請表。 

     二、進用原住民族名冊。 

     三、本會指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第四條  機關(構)、得標廠商與非義務廠商獎勵基準如下： 

     一、特優獎： 

(一)非原住民族地區之機關(構)進用原住民族達本法第四條第一項各款人員

總額百分之五者。 

(二)原住民族地區之機關(構)進用原住民族達本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人員總

額百分之八十者。 

(三)原住民族地區之機關(構)進用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原住民族達現有員

額百分之六者。 

(四)得標廠商進用原住民族人數達國內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五者。 

(五)非義務廠商進用原住民族人數達國內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三者。 

     二、優等獎： 

(一)非原住民族地區之機關(構)進用原住民族達本法第四條第一項各款人員

總額百分之四者。 

(二)原住民族地區之機關(構)進用原住民族達本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人員總

額百分之七十者。 

(三)原住民族地區之機關(構)進用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原住民族達現有員

額百分之五者。 

(四)得標廠商進用原住民族人數達國內員工總人數百分之四者。 

(五)非義務廠商進用原住民族人數達國內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二者。 

     三、甲等獎： 

(一) 非原住民族地區之機關(構)進用原住民族達本法第四條第一項各款人員

總額百分之三者。 

(二)原住民族地區之機關（構）進用原住民族達本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人員

總額百分之六十者。 

(三)原住民族地區之機關（構）進用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原住民族達現有

員額百分之四者。 

(四)得標廠商進用原住民族人數達國內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三者。 



(五)非義務廠商進用原住民族人數達國內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一者。 

     獲頒前項各獎項者，自獲頒年度之次年起三年內不得再獲同一獎項。但於次年

起進用原住民族之比率提高至不同獎項時，得連續獲獎。 

     獲獎勵者經本會審核評比之結果，本會得依預算編列情形或獎勵對象特性，除

發給獎座、獎牌或獎狀外，以其他適當方式，對超額進用原住民族之機關(構)及廠

商予以獎勵。 

第五條  前條機關(構)、得標廠商及非義務廠商進用人數之計算，應自投保日起，連續

進用原住民族逾九十日且仍在保，其基準日截至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六條  依本辦法獲得獎勵者，由本會公開表揚。 

第七條  受獎勵對象應配合本會查核作業，並提供出勤、人事等相關資料，不得有拒

絕、規避或虛偽不實等情事。 

     違反前項查核作業者，三年內不得依本辦法獲得獎勵，本會得停止核發及追回

已核發之獎項。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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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進用原住民績優機關（構）及廠商獎勵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超額進用原住民族獎勵辦

法 

僱用、進用原住民績優機關

（構）及廠商獎勵辦法 

一、為保障原住民族集體權，

故新增「族」字。 

二、原使用「進用」之意思係

指進用具公務人員任用資

格者；而「僱用」係指僱

用勞工，惟「進用」之概

念應可涵括二者，又依「原

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下

稱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四

項係規定機關(構)及廠商

進用原住民族人數，超出

規定比率者，應予獎勵，

則超額進用與進用績優應

予釐清，故修正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原住民

族工作權保障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四

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原住民

族工作權保障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四

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之獎勵對

象如下： 

一、依本法第四條及第

五條規定之各級政

府機關、公立學校及

公營事業機構(以下

簡稱機關(構))。 

二、依本法第十二條規

定且國內員工總人

數逾一百人之廠商

(以下簡稱得標廠

商)。 

   非義務進用之廠商

(以下簡稱非義務廠

商)，進用原住民族人數

第二條 本辦法之獎勵對

象如下： 

一、各級政府機關、公立

學校及公營事業機

構(以下簡稱機關

(構))。 

二、依政府採購法得標

且履約期間在一年

以上之廠商(以下簡

稱得標廠商)。 

 

 

第七條 非義務僱用之廠

商，僱用原住民人數達國

內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二

一、明確本辦法獎勵對象，係

以本法第四條、第五條及

第十二條規定之機關

(構)、得標廠商為主，超

出規定比率者，始予獎勵。 

二、非義務進用之廠商，原無

進用原住民族之義務，惟

該等廠商仍穩定進用原住

民族，應認有給予鼓勵及

獲得獎勵之必要，使其得

準用本辦法申請獎勵，並

為使體例一致，故將現行

第七條非義務廠商之定義

移列至本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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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國內員工總人數百分

之一者，得準用本辦法申

請獎勵。 

者，得準用本辦法申請獎

勵。 

第三條 原住民族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應通知

符合第四條獎勵基準之

機關(構)及得標廠商予

以獎勵。 

   非義務廠商，應於本

會公告指定期間內檢附

下列文件以書面方式申

請獎勵，逾期申請者不予

受理： 

一、申請表。 

二、進用原住民族名冊。 

三、本會指定之相關證

明文件。 

 

第三條 機關(構)及得標

廠商得於每年七月一日

至七月三十一日，檢附下

列文件向原住民族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會)申請

獎勵： 

一、申請表。 

二、僱用、進用原住民名

冊。 

三、本會指定之相關證

明文件。 

一、為簡化行政流程及便民服

務，針對符合本法第四

條、第五條及第十二條之

機關(構)及得標廠商，於

符合本辦法第四條獎勵基

準時，採免申請制由本會

主動通知獲獎，爰增訂第

一項規定。 

二、非義務廠商原非本法第二

十四條所規範之比率進用

對象，惟該等廠商仍穩定

進用原住民族，有給予鼓

勵及獲得獎勵之必要，故

賦予非義務廠商有申請本

獎勵之權利。 

第四條 機關(構)、得標廠

商與非義務廠商獎勵基

準如下： 

一、特優獎： 

（一）非原住民族地區之

機關(構)進用原住

民族達本法第四條

第一項各款人員總

額百分之五者。 

（二）原住民族地區之機

關(構)進用原住民

族達本法第五條第

一項各款人員總額

百分之八十者。 

（三）原住民族地區之機

關(構)進用具公務

人員任用資格之原

住民族達現有員額

百分之六者。 

第四條 機關(構)及得標

廠商獎勵方式及標準如

下： 

一、優等獎，發給金牌獎

一座： 

（一）非原住民地區之機

關(構)僱用原住民

達本法第四條第一

項各款人員總額百

分之五者。 

（二）原住民地區之機關

(構)僱用原住民達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

各款人員總額百分

之八十者。 

（三）原住民地區之機關

(構)進用具公務人

員任用資格之原住

民達現有員額百分

一、為統一獎項名稱，及考量

現行機關(構)及得標廠商

實際超額進用情形，為免

獎項核發浮濫，調整為「特

優獎」、「優等獎」及「甲

等獎」，並依實際需求，得

以計畫另訂定獎勵方式，

故將各獎項之獎勵方式移

列於第三項。 

二、現行條文非義務廠商進用

原住民族人數達國內員工

總人數百分之二以上，始

同得標廠商獲獎，惟非義

務廠商原無進用義務，應

有較低之進用比率；而機

關(構)及得標廠商，應高

於原進用原住民之法定義

務時，始有獎勵之必要，

爰調整非義務廠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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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得標廠商進用原住

民族人數達國內員

工總人數百分之五

者。 

（五）非義務廠商進用原

住民族人數達國內

員工總人數百分之

三者。 

二、優等獎： 

（一）非原住民族地區之

機關(構)進用原住

民族達本法第四條

第一項各款人員總

額百分之四者。 

（二）原住民族地區之機

關(構)進用原住民

族達本法第五條第

一項各款人員總額

百分之七十者。 

（三）原住民族地區之機

關(構)進用具公務

人員任用資格之原

住民族達現有員額

百分之五者。 

（四）得標廠商進用原住

民族人數達國內員

工總人數百分之四

者。 

（五）非義務廠商進用原

住民族人數達國內

員工總人數百分之

二者。 

三、甲等獎： 

（一）非原住民族地區之

機關(構)進用原住

民族達本法第四條

第一項各款人員總

之六者。 

（四）得標廠商於履約期

間僱用原住民人數

達國內員工總人數

百分之五者。 

二、一等獎，發給銀牌獎

一座： 

（一）非原住民地區之機

關(構)僱用原住民

達本法第四條第一

項各款人員總額百

分之四者。 

（二）原住民地區之機關

(構)僱用原住民達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

各款人員總額百分

之七十者。 

（三）原住民地區之機關

(構)進用具公務人

員任用資格之原住

民達現有員額百分

之五者。 

（四）得標廠商於履約期

間僱用原住民人數

達國內員工總人數

百分之四者。 

三、二等獎，發給銅牌獎

一座： 

（一）非原住民地區之機

關(構)僱用原住民

達本法第四條第一

項各款人員總額百

分之三者。 

（二）原住民地區之機關

(構)僱用原住民達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

各款人員總額百分

(構)及得標廠商進用比

率，以吸引更多廠商進用

原住民族人才。 

三、避免同一機關(構)或廠商

重複獲獎，現行條文第二

項「以獲獎一次」為限，

條件過於嚴苛，爰修正為

獲頒該獎項後三年內不得

再獲獎，並以但書規定提

高進用比率至不同獎項

時，得連續獲獎。 

四、參照進用身心障礙者工作

績優機關（構）獎勵辦法

第三條及第十一條，增列

第三項，各獎項除以獎

座、獎牌或獎狀發給外，

本會得依預算編列情形或

獎勵對象特性，以計畫為

滾動式修訂相關審核評比

方式及獎勵名額，訂定其

他適當方式（如獎品、獎

券或獎金等…）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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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百分之三者。 

（二）原住民族地區之機

關(構)進用原住民

族達本法第五條第

一項各款人員總額

百分之六十者。 

（三）原住民族地區之機

關(構)進用具公務

人員任用資格之原

住民族達現有員額

百分之四者。 

（四）得標廠商進用原住

民族人數達國內員

工總人數百分之三

者。 

（五）非義務廠商進用原

住民族人數達國內

員工總人數百分之

一者。 

      獲頒前項各獎項

者，自獲頒年度之次年起

三年內不得再獲同一獎

項。但於次年起進用原住

民族之比率提高至不同

獎項時，得連續獲獎。 

   獲獎勵者經本會審

核評比之結果，本會得依

預算編列情形或獎勵對

象特性，除發給獎座、獎

牌或獎狀外，以其他適當

方式，對超額進用原住民

族之機關(構)及廠商予

以獎勵。 

之六十者。 

（三）原住民地區之機關

(構)進用具公務人

員任用資格之原住

民達現有員額百分

之四者。 

（四）得標廠商於履約期

間僱用原住民人數

達國內員工總人數

百分之三者。 

四、三等獎，發給獎狀一

幀： 

（一）非原住民地區之機

關(構)僱用原住民

達本法第四條第一

項各款人員總額百

分之二者。 

（二）原住民地區之機關

(構)僱用原住民達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

各款人員總額百分

之五十者。 

（三）原住民地區之機關

(構)進用具公務人

員任用資格之原住

民達現有員額百分

之三者。 

（四）得標廠商於履約期

間僱用原住民人數

達國內員工總人數

百分之二者。 

   獲頒前項各獎項者，

以申請一次為限，但於以

後年度僱用、進用原住民

之比例提高時，得連續申

請獎勵。 

第五條 前條機關(構)、得 第五條 前條機關(構)僱 一、本法立法精神為促進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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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廠商及非義務廠商進

用人數之計算，應自投保

日起，連續進用原住民族

逾九十日且仍在保，其基

準日截至每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 

用、進用人數之計算基準

日為每年六月三十日。 

民族穩定就業，保障原住

民族工作權及經濟生活；

另現行企業及勞動部各縣

市就業服務單位觀察，多

以「三個月」視為穩定就

業，故增加進用人數計算

以連續進用原住民族逾九

十日以上者，始計入進用

比率，並配合「會計年度」

改為曆年制，計算基準日

明定截至前一年度十二月

三一日。 

二、又現行條文原以「履約期

間逾一年」且符合超額進

用比率之得標廠商始為獲

獎對象，惟相較於現行條

文，縱得廠商其履約期間

非為一年者，惟其有連續

進用原住民族達穩定進用

標準，卻無法獲獎，略失

衡平，故予修正。 

第六條 依本辦法獲得獎

勵者，由本會公開表揚。 

第六條 依本辦法獲得獎

勵者，由本會公開表揚。 

本條未修正。 

第七條 受獎勵對象應配

合本會查核作業，並提供

出勤、人事等相關資料，

不得有拒絕、規避或虛偽

不實等情事。 

違反前項查核作業

者，三年內不得依本辦法

獲得獎勵，本會得停止核

發及追回已核發之獎項。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避免以虛偽之資料申請

並使核發確實，增定查核

機制，倘受獎勵對象查有

不實之情事得追回並限制

三年內不得獲獎。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本條未修正。 

 


